
辽宁推出
助力毕业生
就业创业

全国增加硕士研究生招录
教育部安排扩大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近 100 万，同

比增加18.8万，引导各高校将计划增量重点向临床医学、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集成电路、网络安全、新材料、先
进制造、人工智能等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民生急需领域
投放。

全国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
扩大普通高校专升本规模至 64.2万人，同比增 32.2

万人，主要向职教本科和应用型本科高校中预防医学、
应急管理、养老服务管理、电子商务等专业倾斜。

还计划推进2020年第二学士学位教育扩招工作，重
点在国家急需的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电子信息、能源
动力、生物与医院等相关专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
才。努力吸纳10万左右本科高校毕业生继续就读。

辽宁省将按照国家下达的增量招生计划向先进制
造、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临床医学、生物制药、网络安全
等学科和专业学位类别倾斜。同时，扩大专升本招生规
模，重点增加全省急需高技能人才招生计划，让更多高
校毕业生继续升学深造，提高就业竞争力。

县（市、区）以下机关公务员
应当以招录应届毕业生为主

今年，省人社厅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在组织开展2020
年度全省面向社会考试录用省市县乡四级机关公务员时，
县（市、区）以下机关应当以招录应届毕业生为主。

事业单位增招应届高校毕业生
事业单位要增加招录2020届高校毕业生比例，特别

是基础教育、基层医疗、社区服务等事业单位要增加招
聘岗位数量、提高录用比例，有效缓解基层教师、医护人
员、社区工作者等人员短缺的现状，促进高校毕业生留
在辽宁就业。

国企今明两年连续扩招高校毕业生
国有企业要加大招聘力度，增加招录计划，采取多

种方式向全省高校发布岗位需求信息，主动为国家和经
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储备人才。国有企业今明两年连
续扩大高校毕业生招聘规模，不得随意毁约，不得将本
单位实习期限作为招聘入职的前提条件。

对吸纳毕业生且缴纳保险企业
给予吸纳就业补贴

对吸纳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师学院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就
业，且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
企业，按企业为其缴纳3至6个月社会保险费标准给予一
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具体标准由各市政府确定，实施期
限至2020年12月31日。

实施“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
按照国家部署，实施“三支一扶”计划等基层服务项

目。加大政府购买面向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公共管
理和社会服务事项工作力度，鼓励承接主体优先吸纳公
益性岗位安置期满退出的高校毕业生，引导高校毕业生
到生产性、生活性服务业、民生急需的教育、医疗、养老
等领域，以及县域基层和重大工程、重大项目、中小微企
业就业创业。

社区新增岗位至少招录一名毕业生
充实基层专项计划行动，全国“特岗教师”计划将增

加招募规模5000人，今年招募规模将达到10.5万。
开拓科研、社区、医疗等基层岗位，努力开发适合毕

业生的科研助理岗位。争取实现在两年内全国 64万个
城乡社区，每个社区的新增岗位至少招录一名毕业生。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可先上岗后考证
加强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配备，全力补齐

基础教育、特别是幼儿园师资不足的短
板。全国拟扩张 18 万人，总计招录 43 万
毕业生。对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资格实施“先上岗、再考
证”的阶段性措施，凡符合教师
资格考试报名条件和教师资格
认定关于思想政治素质、
普通话水平、身体条件等
要 求 的 高 校 毕 业
生 ，可 以 先 上 岗 从
事教育教学
相 关 工 作 ，
再参加考试
并取得教师
资格。

激励高校毕业生入伍
大学生征兵入伍采取“四个优先”政策，为毕业生提

供优先报名应征、优先体检政审、优先审批定兵、优先安
排使用政策，努力征集更多毕业生入伍。

各市各高校将坚决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征兵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围绕大学毕业生征集重点，进一步加
大政策措施倾斜和宣传教育动员力度，抓好公务员、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专招（聘）退役大学生士兵等既定政
策落实，鼓励各类企业依法为入伍大学生保留工作岗
位，多措并举激励更多高校毕业生参军入伍。各市各高
校大学毕业生入伍数量要不低于征集任务数的25%。

“一对一”帮扶贫困和残疾大学生
依据省人社厅相关要求，我省将进一步加大对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残疾毕业生、湖北籍高
校毕业生等困难群体的就业援助帮扶力度。在毕业
生离校前，各高校将通过“一对一”帮扶、重点指导、重
点推荐等方式帮助他们尽快实现就业。

落实困难毕业生的求职创业补贴
对离校后未就业的贫困毕业生和残疾毕业生，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要深入调查，摸清需
求，了解情况，有针对性地推荐其就业。按规定落实
面向困难毕业生的求职创业补贴政策，同时给予省
内院校湖北籍2020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

对市场化运营的孵化载体
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加大全省“双创”示范基地、“双创”支撑平台项目
和创业孵化载体建设力度，大力支持孵化载体市场化
运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按需提供精准服务。

按规定给予孵化基地每家
最高500万元省级专项补贴

加大优秀孵化基地建设支持力度，按其实际支
出的基本运营和公共服务等费用，每年按规定给予
10 家孵化基地每家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的省级专
项补贴。

大学生创业最高可申请20万贷款
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从事个体经营和网络

创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政府投资孵化基地应安排一定比
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提供

政府投资开发的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应安排
一定比例场地，免费向高校毕业生提供。没有进入
创业孵化基地（园区）、租赁场地首次创办小微企业
或从事个体经营的，按规定给予创业场地补贴。要
充分运用互联网平台等新模式，将创业培训向校园
延伸，面向大学生和创业指导教师开展创业培训，
并落实好培训补贴政策。

将符合条件的毕业生纳入
就业见习补贴范围

将符合条件的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纳入就
业见习补贴和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补贴范
围。因疫情影响见习暂时中断的，相应延长见
习单位补贴期限。在现有见习单位基础上，确
定一批院校类见习单位，在其内部机构、下属企
业或科研项目中设立相应见习岗位，重点面向
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开展见习活动，对其中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残疾毕业生和就
业困难高校毕业生优先提供见习机会，见习期
间按规定给予补贴。

符合条件毕业生
可享数据分析等培训

依托符合条件的职业院校等各类培训机构，
面 向 毕 业 3 年 内 离 校 未 就 业 高 校 毕 业 生 以 及
2020 届、2021 届毕业学年高校毕业生，大规模开
展数据分析、软件编程、工业软件、数据安全等
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创新培训，按规定给予职
业培训补贴。

鼓励各类企业、院校、培训机构
开展线上培训，给予培训补贴

支持职业院校（含技工院校）积极承担相应
培训任务。鼓励各类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开展
线上培训，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推进落
实职业院校奖助学金调整政策，扩大高职院校
奖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补助标准。推进技师学
院、技工学校纳入职业教育统一招生平台。

建立50个省级
职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

支持各类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建设职工培训
中心、企业大学和继续教育基地，建立50个省级职
工职业技能培训基地。鼓励设备设施、教学师资、
课程教材等培训资源共建共享。加大职业技能标
准和职业培训包推行力度，及时编制发布急需紧
缺职业目录。

沈阳市各区就业办联系方式

沈河区
沈河区社会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人才工作部：024-24855507
微信公众号：创业求职365就业服务

和平区
和平区创业办公开咨询电话：024-31912665/31912283

皇姑区
沈阳市皇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就业科024-86459218
创业人才科024-86247497

周一到周五上午8:30-下午4:30
休息日咨询电话：024-86459316
就业招聘备案QQ1群239733132
就业招聘备案QQ2群322672634
就业招聘备案QQ3群148279338

大东区
大东区人才服务热线电话：024-88504833

铁西区
铁西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咨询：024-25711252
微信公众号：铁西区人力资源市场

沈北新区
沈北新区社会事务服务与行政执法中心人才部：024-89863050
微信群：沈北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群

于洪区
沈阳市于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指导部：024-
25321519，创业指导部：024-25321517
于洪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微信：于洪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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